
光华法学院2017级主修专业确认面试办法
为了做好2017主修专业确认工作，根据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，特制定本工作办法：

一、成立光华法学院主修专业面试工作小组，由以下人员组成： 
组长：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
副组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

组员： 教学委员会委员、教育教学中心主任和副主任、学工事务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   
二、直接确认与面试名单公布
1.直接确认的名单，根据法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确定。若高考相对成绩相同，则以高考排名时的相对分数为准。
2.面试名单根据2017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确定。若容量的最后一名出现高考相对成绩相同情况，则这些同学均列入面试名单。
3.高考成绩以投档成绩为准。自主招生的学生，高考成绩为投档成绩加上本科生院公布的优惠分值，以一本分计算的自主招生的学生除外。
4.如果本省文科/理科的最高分者已被竺可桢学院录取，则该学生的成绩不作为本省文科/理科在社科大类或者浙江大学的最高分进行计算。竺可桢学院的学生依学校规定进行确认。

5. 以下学生直接进入面试，不计算高考相对成绩，不计入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细则中规定的1:1.5比例的学生数。综合成绩按面试成绩100分计算。
① 国项专项计划理工/文史

② 高校专项理工/文史

③ 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动队

④ 本科生院公布的以一本分计算的自主招生的学生
若以上学生高考相对成绩，位列第一轮专业基本容量的前70%的，直接确认；在跨类确认时，位列专业可接受容量的位列第二轮可接受容量的前70%，直接确认。

三、面试方式

1.面试采用5人1组讨论的方式进行

2.面试讨论题每题分值为20分，共40分。面试成绩按100分计算的学生，讨论题每题的分值为50分。

四、确认

面试后，按综合成绩分别从高到低进行确认。若容量最后一名出现综合成绩相同情况，则按面试成绩确定。若面试成绩相同，则学院根据学生的综合情况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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